

襄垣经开区管委会
建设用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公    告
 王桥镇郭庄村 ：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经开区管委会拟征收 郭庄 村集体土地 22.8936 公顷。前期已经完成了启动公告、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为切实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确保征地工作顺利进行，结合实际情况编制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现予以公告，具体征地安置补偿情况如下：

拟征收土地范围

位于 王桥 乡(镇) 郭庄 村，用地总面积 22.8936 公顷。

二、土地现状

地块一：农用地面积1.9617公顷、建设用地面积0公顷、未利用地面积1.1031公顷。

地块二：农用地面积2.7932公顷、建设用地面积0.2530公顷、未利用地面积0公顷。

地块三：农用地面积2.5605公顷、建设用地面积0公顷、未利用地面积3.6928公顷。

地块四：农用地面积8.7625公顷、建设用地面积0公顷、未利用地面积1.7668公顷。
三、拟征收土地目的
拟征收土地用途为襄垣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项目、交通运输项目。
四、征地补偿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按照2020年8月18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征综合地价的通知》（晋政发〔2020〕16号)执行。                              
	地类名称
	传统区片名
	面积

（公顷）
	区片地价

（元/亩）
	倍数
	土地补偿费

（元）
	安置补助费

（元）

	基本农田
	
	
	
	
	
	

	水浇地
	
	
	
	
	
	

	旱地及其它农用地
	北中部山地丘陵区
	16.0779
	34488
	1
	3326968
	4990452

	建设用地
	北中部山地丘陵区
	0.2530
	34488
	1
	52353
	78529

	未利用地
	北中部山地丘陵区
	6.5627
	34488
	0.8
	1086405
	1629607

	合  计
	
	22.8936
	
	
	4465726
	6698588


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本次征收不涉及。
（三）村民住宅，本次征收不涉及。
（四）村集体按照《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做好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使用和管理工作。
五、拟定被征用土地安置方式：采取货币安置方式。征收土地需安置劳动力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六、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由你村提供符合条件的具体人员名单、资料，乡镇人民政府初审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对象名单及补贴金额后，报人社部门审核。所需预存款由我委商县政府后统筹预存至财政专户。征地获批后，自然资源部门函告人社部门，由人社部门据实结算，把补贴金额记入失地农民个人账户。
七、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户和相关权利人应当在本公告发布10日内，持土地权属证书或其它有关证明材料，到村委办公室办理征地补偿登记，请互相转告。

八、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户和相关权利人对《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内容有不同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的，请于本公告发布30日内以书面形式报我委办公室或县自然资源局用途管制股303室。

特此公告

联系人：卢晓东 郭国华    联系电话：7226625 5692599
襄垣经开区管委会
2021年10月13日


